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８８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甘肃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甘肃矿区办事处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

政府有关部门,中央在甘有关单位:

«甘肃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»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０日

　　 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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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

第一条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认真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及省

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,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水土保持工作主体责

任,规范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工作,依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水

土保持法»«甘肃省水土保持条例»«全国水土保持规划»和 «水

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的指导意见» (水保

〔２０１７〕１０８号)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,结合我省实际,制定

本办法.

第二条　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实行分级考核制度,省人民

政府对各市 (州)人民政府和兰州新区管委会水土保持工作进行

考核.各市 (州)人民政府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对县 (市、区)人

民政府的考核办法.

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和兰州新区管委会是落实

水土保持目标责任的主体,市 (州)、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和

兰州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落实水土保持目标责任

的主要责任人,相关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.

第三条　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、科学合理、全面系统、注

重实效、奖惩并举的原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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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　各市 (州)人民政府和兰州新区管委会水土保持目

标责任考核工作在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和领导下,由省水利厅牵

头,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

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草局等部门组成省考核工作组,负责具

体实施.

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由各市 (州)

人民政府组织实施.

第五条　考核内容包含组织领导、综合治理、预防监督、监

测及信息化、其他５个方面 (详见附件),具体考核内容、评分

标准和工作安排按当年省水利厅发布的年度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

核方案进行.

第六条　考核采用评分法,满分为１００分.考核结果划分为

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.得分９０分 (含)以上为

优秀;８０分 (含)至９０分为良好;６０分 (含)至８０分为合格;

６０分以下为不合格.

省水利厅每年第三季度印发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方案,明

确年度考核工作的具体要求.

第七条　考核实行年度考核,各市 (州)、兰州新区管委会

于１２月底前完成自评,形成自评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报送省水

利厅.考核工作组于次年２月底前完成自评报告复核并进行考

核,形成考核报告报请省政府审定,并进行公布.

第八条　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市 (州)人民政府,予以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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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扬,相关部门在项目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;对考核结果为不合

格的市 (州)人民政府,予以通报批评,并向省人民政府作出书

面检查,限期整改.

第九条　考核工作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,坚持原则,客观公

正,实事求是.被考核对象不得篡改、伪造或者指使篡改、伪造

相关数据、资料.对弄虚作假的,一经查实,考核等次为不合

格,并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部门 (单位)及个人的责任.

考核结果纳入市 (州)人民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

核,作为考核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依据,确保考核

效果.

第十条　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和我省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,对

本办法及考核指标适时进行修订.

第十一条　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
附件:甘肃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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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１日印发


